
塔城地区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24 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

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

托里县财政局：

为促进生猪（牛羊）生产、流通，引导产销有效衔接，保障

市场供应，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生猪（牛羊）

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建〔2024〕36 号），现下达

你县 2024 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预算指标 31 万元。

此项资金纳入中央直达资金范围，直达标识为“01 中央直达

资金”。项目名称：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代码

Z155070000001。你县在下达该项转移支付时，应单独下发预算

指标文件，项目名称应与上级财政部门预算指标发文中的有关项

目名称保持一致，并准确标注直达资金标识，及时将资金指标导

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纳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全程监测，监控系

统中要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资金直达基层。财

政部门将中央直达资金分解落实到单位和具体项目时，对于资金

来源即包含中央直达资金又包含其他资金的，应在预算指标文件、

指标管理系统中按照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同时在指标系统中

分别登录；也可以由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按照中央直达资金、地方

对应安排资金的比例自动拆分。对生产系统中暂时无法按来源区



分中央直达资金和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地区，直达资金监控系统

将提供按比例拆分辅助功能，减轻地方逐项拆分的工作量。直达

资金下达后，应按照预算公开规定及时公开预算信息。

此项资金列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转移支付收入分类

科目列“1100299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列“21602 商业流通事务”，请按照项目实际据实填列支出功

能分类科目。

请加强资金使用监督管理。严格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

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新财规〔2021〕8 号）

要求，按照规定用途安排使用中央奖励资金。加强资金管理，切

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生猪（牛羊）生产发展。请在收到资

金文件 60 日内确定好建设项目，并将工作方案、项目投资备案

表等印证自己来报送自治区财政厅备案。

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关于绩效管理的有关规定，在预算执行中，

请对资金运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绩效监控，确保专项

资金取得实效。预算执行结束后，请对照确定的绩效目标（详见

附件）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并按照规定做好绩效管理其他有关工

作。

附件：2024 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绩效目标表



塔城地区财政局

2024 年 5 月 13 日



附件

2024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2024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具体实施单位 托里县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1

 其中：财政资金 31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生猪（牛羊）调出大县牛羊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稳定向好，牛羊圈舍改造、良种引进
、污粪处理等得到财政资金支持。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获得补贴资金支持的县市 1

有关县市牛羊肉调出量与上年的比率 ≥90%

有关县市牛羊肉产量与上年的比率 ≥95%

时效指标 有关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31日

前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圈舍改造标准化程度 显著提升

社会效益
指标

污粪处理无害化水平 进一步提高

生态效益
指标

促进养殖精准扶贫 效果明显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养殖户满意度 90%以上

加工企业满意度 80%以上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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